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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階段辦法
	預   賽

(分會長盃)
	初   賽

(執行長盃)
	複   賽

(副總會長盃)
	 決   賽

(總會長盃)

	分  組
	會友

依語言分：國語、台語、英語、客語

	參與資格
	基本會員
	預賽優勝者
	初賽優勝者
	複賽優勝者

	報名人數
	不限
	不限
	各分區報名人數

由各分區執行長

推薦
	各區前五名,每組

報名人數未達五人,即改為表演賽,

不予敘獎。

	建議題目
	Ａ.自選題(以下十題中選一)：

1.我的未來不是夢。

2.如何維繫感情及如何面對分手？

3.當我獨自迷失在山中時。

4.我最尊敬的人。

5.錢給我的感覺。

6.如何落實知識經濟青商起鼓。

7.如何輔導協助30人以下之分會。

8.青商會目前最迫切需要是什麼。

9.加入青商就是投資您的未來。

10.樂透公益彩卷之我見。


	B.即席題目：

由決賽、總決賽

金口獎比賽之承

辦單位訂定,並於比賽前經總會才能委員會認可。

	評分標準
	內容45%(含組織、結構、事理、分析)

技巧30%(含演說能力、口齒語調)

儀態15%(含儀容風度、舉止動作)

時間10%
	自選題佔60%

即席題佔40%
	自選題佔50%

即席題佔50%


	演講時間
	自選題：每人六分鐘，每不足或超過30秒扣一分

即席題：每人三分鐘，每不足或超過15秒扣一分

(自選彈性30秒內不扣分，即席彈性15秒內不扣分)

	優勝獎勵
	優勝者由分會長頒獎表揚並代表分會參加初賽
	優勝者由執行長頒獎表揚並代表各分區參加複賽
	前五名優勝者由副總會長頒獎表揚並代表該區參加決賽
	各組每超過四名參賽者取一名,至多錄取前五名由總會長頒獎

	比賽時間
	各分會月例會
	配合各分區

聯合月例會
	配合各區大會
	配合總會年會

	承辦單位
	各分會
	
	
	

	備  註
	1.比賽指導單位為總會金口獎口才訓練委員會

2.評審由各承辦分會聘任

3.出場順序於報到時抽簽決定，遲到者由主辦單位代抽。

4.依序出場，經主席唱名三次未到者，以棄權論。

5.其它未盡事宜，由各階段比賽籌備會議另行決定公佈之。


